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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行政村（社区）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内将灾情上报乡镇（街道）。





初报





   乡镇（街道）在灾害发生后一个半小时内汇总灾情上报市民政局。








   市民政局在灾害发生后4小时内通过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。





    灾情稳定前，行政村（社区）要对本辖区灾情核实上报，行政村（社区）每天8时之前将最新灾情上报乡镇（街道）。





乡镇（街道）在每天8时30分之前上报市民政局。





续报





市民政局每日10时之前通过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。





灾情稳定后，行政村（社区）一日内将灾情上报乡镇（街道）。





核报





区、镇、处、场要组织力量，全面开展灾情核实工作，二日内将灾情数据上报市民政局。





市民政局八日内将灾情汇总数据通过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。








